邑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績效評估辦法
第一條:主旨 
為落實公司治理並提升董事會之功能，清晰定義績效目標，以提升運作效率，特訂定董事績效評估辦法。
第二條：評估期間 
每年度結束後依據當年度各項評估指標進行評鑑，並依據實際運作需要，得調整評估指標之比重。
第三條：評估程序 
1、每年年度結束時收集和分發董事會活動之資訊。 
2、定期檢討評估流程的效能。 
3、次年度由董事會議事單位針對下列之評估指標紀錄執行情形，並根據評分比重予以加權平均後得出評分，並將評分結果送交薪酬委員會報告，作為董事年度報酬分配參考依據。 

第四條：評估指標及評估標準
	具體指標 
	評量標準 
	比重 

	1、董事在董事會之出席率
	以當年度召開董事會次數為分母，親自、視訊、或委託出席且出具書面意見供議案討論參酌者，其全數出席董事會次數者為滿分,不足者依比例計算得分。
	40% 

	2、董事在股東會出席率
	年度股東會及臨時會召開時董事是否出席，出席者滿分，未出席者0分。 
	10%

	3、董事利益迴避之遵守
	全年度遇有需利益迴避之議案董事,確實迴避者則得滿分，若有缺失則每次扣20%，若有重大缺失經主管機關糾正者，則為0分。全年議案無需董事利益迴避者則為滿分。
	10%

	4、達成董事每年應進修時數
	董事達成主管機關訂定之每年應進修6小時新進者12小時時數規定,得分滿分;若有未達成進修時數規定，按規定標準時數計算達成率，未有進修時數者得0分。  
	10%

	5.董事參與董事會填檢討表
	每次董事會後,填寫議事績效檢討表(格式如附表)，全年統計以實際提供書面次數為分子/年度召開會議為分母計算得分；未出席會議於下次會議前仍提供意見調查表，視為已提供。
	10%

	6、董事是否填寫年度董事會績效考核自評問卷
	當年底董事是否確實填寫董事會議績效考核自評問卷，於期限內完成者得滿分，未提供者得0分。
	10%

	7.董事每月申報持股
	董事每月有持股或質押異動者，應依法規自動事前或事後向公司申報，如有疏漏遭公司或主管機關通知者，每次扣20%，無缺失者為滿分。
	10%

	合計
	100%


第五條：薪資報酬委員會每年評鑑董事薪酬時，除依法支付獨立董事固定報酬外，全年董事酬勞依章程提撥總金額再依第四條績效評估標準之成績佔全體績效總分比例分配其酬勞。
本公司董事在任期間績效之計算如下：

一、如遇任期中解任或辭職時，按其年初至辭任前月份佔全年比例計算酬金；換屆改選未續擔任者，亦同。
二、依第四條第4項董事進修時數評估計算酬勞分配時，如全體董事均達或超過進修標準，則均按滿分計算分配；如個別董事有進修不足時數時，而有董事進修時數超過標準者，則將不足時數應分配酬勞轉均攤給超過時數者。
三、擔任董事長對公司投注心力較高且承擔更多責任，在計算個別績效酬勞時，董事長應有加0%至15%之成數，由薪酬委員會每年決議調整訂之。
第五條之一：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的執行，至少每三年得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並於年度結束時執行當年度績效評估。外部績效評估結果，應於次一年度最近一次召開之董事會前完成。
本公司安排執行董事會績效評估的外部評估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應為承辦有關董事會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提升企業公司治理等服務的相關機構或管理顧問公司，或聘任至少3位董事會或公司治理領域之專家或學者，評估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執行情況，並撰寫外部評估分析報告。
第六條：本辦法經薪酬委員會審核提報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本辦法訂於民國104年3月4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5年11月8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9年2月24日。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11年11月4日。
附件

邑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屆 第  次董事會
議事績效檢討表
	項次
	項目
	是/否(請於備註欄說明)

	1
	會議通知及議案依時寄達。
	是( /否(

	2
	議案及說明清晰、明確且充分。
	是( /否(

	3,
	報告、會議參考資料是充足且詳實。
	是( /否(

	4．
	主席有促請與會者表達意見及觀點。
	是( /否(

	5,
	與會者可暢所欲言,充分溝通、互動。
	是( /否(

	6.
	會議程序是合法合理
	是( /否(

	7.
	會議地點、環境、設備是否適當。
	是( /否(

	8
	以視訊會議方式連結傳輸是否清晰，資料否是充足
	是( /否(

	8
	本次會議時間是否冗長。
	是( /否(

	9
	本席有發言或提供助益議案資料。
	是( /否(

	
	(如有發言或提供資料,請說明發言要旨或資料名稱及意義)

	備註

	


填表人: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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